
长春市双阳区教育局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公章）长春市双阳区教育局

序号 项目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层级 执法主体承办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对象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标准
是否属于
综合行政
执法领域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政府规章

1

实施学历教育、学
前教育、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学校（包
括其他民办教育机
构）无照经营行为
的检查（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 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
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第
六十四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
部门责令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不收费 是

2
学生集体用餐检查

（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
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及学校所属的卫生保健机
构具有对学校食堂及学生集体用
餐的业务指导和检查督促的职

责，应定期深入学校食堂进行业
务指导和检查督促。《食品安全
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七条 教育
部门应当指导和督促学校建立健
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相关管理
制度，将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工作作为学校落实安全风
险防控职责、推进健康教育的重
要内容，加强评价考核；指导、
监督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和日
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及
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营养
健康水平，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开
展工作。第十一条 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将学校校园及周边
地区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定期
对学校食堂、供餐单位和校园内
以及周边食品经营者开展检查；
每学期应当会同教育部门对本行
政区域内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

全责任。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3
对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教育经费的监
督管理（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八条 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根据办

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向社会公示，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章 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民办学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

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办学成本核算制度，基于办学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素，遵
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考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理确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使用国有资产或者接受政府生均经费补助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其收费制定最高限价。

第四十三条民办学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依法接受的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第四十四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

词备案的账户。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该账户实施监督。

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入应当全部纳入学校开设的银行结算账户，办学结余分配应当在年度

财务结算后进行。

第四十五条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其他民办学校与利益
关联方进行交易的，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规范决策，不得损

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和师生权益。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财政
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利益关联方签订协议的监管，并按年度对关

联交易进行审查。

前款所称利益关联方是指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实际控制人、理事、董事、监事、财务负
责人等以及与上述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存在互相控制和影响关系、可能导致民办学校利益

被转移的组织或者个人。

第四十六条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民办学校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财务报告进
行审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营利性民办
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净收益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或者净收益的

10%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
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

关部门的监督。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4
中小学国家课程教
材的监管（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九条国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教科书的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规定。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

内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5

民办学校监督管理
（包含对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行为的监

管）（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主席令第80号，2018年12月29日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会计帐簿。
第三十六条 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
累，享有法人财产权。
第三十七条 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占。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办教育机构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八条 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根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向社
会公示，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营利性民办学
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校自主决定。
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
第三十九条 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
计，并公布审计结果
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校信息公
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
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民办学校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受教育者及其亲属有权向教育行政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吉林省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若干规
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
育工作，按照各自权限，依法履行
下列职责：对民办教育进行定期检

查。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
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民办学校资产
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及有

关部门的监督。

《关于开展全市校外培训机构集
中整治方案》长教联【2020】36

号
《吉林省义务教育条例（2008修
订）》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社
会力量办学、办班的管理和监督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

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
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
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意见》《关于加强长春市义务教
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长春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无证办
学机构治理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的通知》《关于严格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
《关于印发<长春市校外培训机构

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6
少数民族教育检查

（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吉林省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第五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是其区域内少数民族教育的主管
部门，同级民族工作部门协助教育
行政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对
贯彻执行本条例负有检查、指导、
协调和督促的职责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7

对单位或个人遵守
《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的监管（长

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二十三
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健全
学校体育管理机构，加强对学校
体育工作的指导和检查。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8
学校安全工作检查

督导（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吉林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第七条：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安

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
况，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

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
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

安全管理制度；
（二）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
故责任追究制，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指导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

事故；
（三）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
况，组织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学
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实

效；
（四）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

案，指导、监督下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

（五）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协
助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对学校安全

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9
学校教育装备产品

检查（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市场监管总局等16部门关于印
发<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
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国
市监信〔2020〕111号)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10
学校招生、办学情
况的检查（中小学

校）（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六)依
法接受监督。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11
学校招生、办学情
况的检查（中职学

校）（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六)依
法接受监督。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12
对幼儿园办园行为
的监管（长春）

行政检查 市级/县级
长春市双阳
区教育局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负责监督、
评估和指导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
作。《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六十一
条　幼儿园应当接受上级教育、卫
生、公安、消防等部门的检查、监
督和指导，如实报告工作和反映情
况。幼儿园应当依法接受教育督导
部门的督导。《长春市学前教育条
例》第六条 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定
期对本行政区域内幼儿园的安全工
作进行专项检查，落实综合治理措
施。教育、公安、城乡建设、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卫生健康、应急
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幼儿园场
所和设施设备安全、食品药品安全
、消防安全、治安管理、疾病防治
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第三十八条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参与并购
、加盟、连锁经营等行为的监督管
理，规范办园行为。《吉林省学前
教育条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

注：执法依据须填写具体内容。

填表人：吴明明 联系电话：1390439129

注： 法律 《XXXXX法》 制定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行政法规 《XXXXX条例》 制定机国务院

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XXXXX条例》 制定机吉林省人大

部门规章 《XXX（部门）XXX实施办法》 制定机国务院各部委

政府规章 《吉林省XXXX的实施办法》 制定机省、市政府


